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

条约的议定声明 
 
本条约由关于缔结一项为视力障碍者和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取已发表的作品提供便利的条约的外

交会议于 2013年 6 月 27 日通过 
 
 
关于第二条第（一）项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为本条约的目的，该定义包括有声形式的此

种作品，例如有声读物。 
 
关于第二条第（三）项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为本条约的目的，“得到政府承认的实体”可
以包括接受政府财政支持，以非营利方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

的实体。 
 
关于第三条第（二）项的议定声明：此处的措辞不意味着“无法改善”必须使用所有可能的医学诊

断程序和疗法。 
 
关于第四条第三款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对于视力障碍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而言，在

翻译权方面，本款既不缩小也不扩大《伯尔尼公约》所允许的限制与例外的适用范围。 
 
关于第四条第四款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不得以商业可获得性要求为根据对依本条规定的

限制或例外是否符合三步检验标准进行预先判定。 
 
关于第五条第一款的议定声明：另外，各方达成共识，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缩小也不扩大任何

其他条约规定的专有权的范围。 
 
关于第五条第二款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为直接向另一缔约方的受益人发行或提供无障碍

格式版，被授权实体采取进一步措施，确认其正在服务的人是受益人，并按第二条第（三）项所

述遵循其自身的做法，可能是适当的。 
 
关于第五条第四款第（二）项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要求或意味着

缔约方在其依本文书或其他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以外采用或适用三步检验标准。 
 
关于第五条第四款第（二）项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对缔约方增加

批准或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或遵守其任何规定的任何义务，并且本条约的任何内

容均不损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所载的任何权利、限制和例外。 
 
关于第六条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缔约各方在履行其依第六条承担的义务时，享有第四条

所规定的相同灵活性。 
 
关于第七条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被授权实体在很多情况下选择在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

发行和提供中采用技术措施，本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对符合国内法的这种做法造成妨碍。 
 
关于第九条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第九条不意味着被授权实体的强制登记，也不构成被授

权实体从事本条约所承认的各种活动的前提条件；该条规定的是可以开展信息共享，为无障碍格

式版的跨境交换提供便利。 



 
关于第十条第二款的议定声明：各方达成共识，当作品属于第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作品，包括

有声形式的此种作品时，出于制作、发行和向受益人提供无障碍格式版的需要，本条约规定的限

制与例外比照适用于相关权。 


